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废旧钢材竞拍谈判销售
第二次公告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销售方”）工程施工产生的废旧钢材销售项目，因第一次中标候选人全部放弃中标资格，经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研究决定，采取竞拍谈判销售处置，现将相关事宜第二次公告如下：
1、 销售竞标项目 ：贵州省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废旧钢材销售。
二、项目编号 ： GPT4-2025-12-1 
三、项目概况：
1、项目销售方：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销售废钢规格数量及限价：项目预算暂估数量：500吨。限定单价为：竞谈前一日（我的钢铁网）贵阳市场最高废钢回收价。
3 、装货地点：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本次材料销售报价为不含税单价，由销售方开具发票，所涉税额由采购方承担，数量以实际磅计数量为准。
4 、投标保证金、结算、付款及计量方式：
（1）投标保证金：参与投标单位先行缴纳200000.00元保证金（贰拾万元），凭缴款回单参与竞争性谈判，未中标的单位10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期间不计算孳息）。
开户单位：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贵平高速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
账号：2402000329200277616
（2）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可其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中一半金额即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将作为首轮货款，开始组织装货，待首轮对账完成（即装车数量及金额已达100000.00元）后，后续中标方需先行支付100吨钢材对应的金额（可只支付至万元整数）给销售方，以此类推。剩余100000.00元投标保证金，将在最后一批废钢装运完毕后进行统一结算。                          
（3）结算方式：实行多退少补制，即销售方收到的合计付款若多于结算总金额，将退还多收部分给中标方；若不足，中标方需补足差额给销售方。结算总金额按“中标单价×合计数量”计算。双方核对废钢数量和合计付款（含保证金）后，由销售方按实际总金额向中标方开具发票。多退少补金额需由责任方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5、限价及报价规则：
（1）采取两轮逆向报价的方式，即：响应文件内的报价为第一轮报价，投标人经与评审小组谈判后立即进行第二轮报价，第二轮报价的最低限价为第一轮报价中的最高价。
（2）报价大于或等于限价为有效报价。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已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供应商，并且其所持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核发的有效的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营业期限时间应当不少于本次采购的相关合同基本义务履行所需期限，或已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能够证明具有履约能力。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4、具有本项目供应能力。
5、本次谈判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6、投标人不得将本批物资材料用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的项目或工程使用。 
五、废标条件：
1、投标人未对投标响应文件法人（委托人）签字、盖章、
密封的；
2、报价金额大小写不一致的；
3、未交投标保证金的；
4、其他不满足投标人资格、业绩要求的；
5、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三家人的。
六、投标保证金缴纳及销售招标文件获取的方式、时间节点
[bookmark: _GoBack]1、各投标单位务必在2025年12月25日将投标保证金缴纳到指定账户内，过时不候。                        
2、销售响应文件获取：投标人应凭缴款回单，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前一天，免费到销售方地址向联系人领取。                      
2、响应文件递交以及竞谈时间：2025年12月29日10时00分。    
    3、竞谈评审地址： 龙里县洗马镇羊昌村干塘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4、投标人领取响应文件，但逾期到达或未到达指定地点提交响应文件，或者不只提交响应文件不按照响应文件要求开展竞谈的，销售方视为放弃资格或取消其竞谈资格。
七、联系方式：
销售方: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地 址: 龙里县洗马镇羊昌村干塘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  陈毅   
电  话: 17885087075 
           公告日期：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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